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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走过了数千年历程,法治经历了逾

百年风雨。究竟中国法治的现实路径何在? 这是

我们必须进一步清楚认知的问题。在当今时代,
在许多人那里,它也许只是一个常识,而在有的

人那里也许还是尚未解决的重大难题。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而又面临种种困难的当下,全社会更

需要对 其 有 一 个 重 新 认 识、深 刻 把 握 和 不 懈

坚守。
一、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中华民

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

文明。在中华文明中一定有法律文明。中华法律

文化是中华法律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博大精深,
内容极为丰富。在其丰富的内容中,有糟粕,也

有精华。就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说,就是一个不断

升华、嬗变、优化的历史过程。中国从古及今,
无数思想家、政治家苦苦求索,最终为中国找到

了法治之路,尤其是中国近代那些伟大的思想

家、法律家、法学家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奠定了

思想、理论的历史基础。历史中国是今日中国的

基础,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要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就必须在既有的历史基础上,
传承其文化精华,推陈出新,开拓创新。将中华

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是我们的时代

使命,是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建 设 的 必 要

前提。
中华法律文化中有优秀的文化精华值得我们

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与民本主

义传统,法律的道德内涵与教化功能,慎刑的法

律原则以及传统的人伦精神,都是值得我们今天

特别重视并加以传承的。从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

来说,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至今还有重要价

值;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
把民、国、君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几乎是超越那个

历史时代的梳理。中国古代的礼法结合、出礼入

刑、德法共治等思想都包含着优秀的成分。中国

古代的录囚制度、“三复奏”“五复奏”无不体现了

慎刑恤刑的思想。至于“同居相为隐”“父子相为

隐”制度所体现的人伦精神,都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并不

是法治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并不是法治文

化,因此,我们在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的时候,必

须时时警醒,告诫我们自己。从历史来看,中国

没有深厚的法治基础,却有长久的人治传统,必

须摒弃其中的人治成分和落后的法律文化意识,
确保对于优秀法律文化的传承有助于而不是有碍

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二、借鉴世界法治有益成果

法治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思想成果和政治资

产。人类从远古走来,经历了多种政治国家的历

史交替,从政治历程中总结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

的经验。其中之一的重要成果就是对于法治的认

知,并累加成宏大的法治理论。人类治国理政的

实践,凝结出了灿烂的法治文明。在法治文明

中,有着许多有益的成果,值得我们汲取。社会

主义就是在汲取人类文明的基础创立起来。社会

主义建设和发展,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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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我们也要不断地汲取人

类政治 文 明 的 滋 养,来 建 设 我 们 的 社 会 主 义

法治。
在西方,从 古 希 腊 的 苏 格 拉 底、柏 拉 图、

亚里士多德以来,经中世纪,尤其是资产阶级革

命时期的思想家、法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
卢梭等,他们为人类现代法学思想的形成,为人

类的法治文明贡献了丰富的聪明才智,造就了西

方法治思想的宝库。我们要有宏大的视野,不仅

要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也要汲取包括西方在

内的全世界的法治文明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是现实的,也是历

史的。它是人类思想成果和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

的集成,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站在人类思想文化的高峰之上,我们的法治

建设才能拨云见日,一览众山小。认识、汲取世

界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法治

文明之林的前提、基础,同样是创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的必须。
三、创新中国法治建设实践

我们要将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与传承

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在其基础之上和条

件之下,立足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创新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法治创新

为动力,发挥创新的伟大作用。
 

创新实践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产床,是其不竭的动力源

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科学的法治体

系,离不开因地制宜、普遍推行、与时俱进的创

新实践。只有生长在实践土地上的法治才能开出

美丽的理论之花,结出丰硕的现实之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只能在法治的创新实践中萌

芽、生长,发展成为参天大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必须尊重法治

发展规律。法治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法治体系

并不是众多元素杂乱组合,而是一个有机整体。
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再到守法,是一个完整的

体系。从法治规范体系建设、实施体系建设、监

督体系建设,到保障体系建设也是一个内在协调

的整体。在立法上要尊重规律,在执法、司法上

要尊重规律,在守法上也要遵循守法的规律。法

治规范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保障体系建

设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必须尊重这些规律,才能

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大厦,才能让其

发挥作用,推动整个法治实践顺利发展。
总结和运用创新实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得以创立和完善的必要前提。要推动法

治建设的创新实践,不断总结成功经验,从中获

得规律性认识,形成理论成果,又反过来指导法

治实践。只有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才是生动的,才

具有深厚的基础,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滋养。要重

视法治创新,尤其是法学工作者们更要投身于轰

轰烈烈的法治实践,从中总结概括出理论成果,
进而形成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法治创新实践。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历程中,传

承与借鉴是创新的必要前提,创新是传承与借鉴

的重要目标。传承、借鉴、创新并不矛盾,甚至

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传承是基础,借鉴是条件,
创新是目标。没有传承作基础,就难以找到迈步

的起点;没有借鉴作条件,就可能花费更大的成

本;没有创新作目标,就会缺少前行的动力,必

须自觉地将三者协调起来、结合起来、统一起

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就是在传承基础上、借鉴

条件下的伟大创新。它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形成自己“现代中国”的鲜明特色。所有的现

代文化创新都不过是对自己历史文化的延续和发

展,对世界文化的摒弃和吸纳,对自己未来文化

发展的开拓与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既

有成就,就是因传承和借鉴而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实践中它必须具有中国优秀法律文化的根基,
必须借鉴世界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作出我们自

己的创新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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